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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五）申請書寄出前，請再做最後確認，如有疑問，可先洽本局詢問。 

（六）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申請書並應載明申請者同意遵守

本須知之規定。補助申請案全部作業流程詳如附表 5。 

 

附表１【專業藝文】藝術類型屬性一覽表（複審會議分類原則） 

藝術類型 屬性分析 

傳統戲曲 京劇、歌仔戲、崑曲、傳統偶戲、客家採茶戲、粵劇、越劇、川劇、豫劇及

說唱曲藝等 

傳統音樂 國樂、南北管、地方歌謠、儀式音樂等 

民俗技藝 陣頭、民間雜技、傳統工藝等 

書法水墨 水墨、書法、篆刻、膠彩、工筆 

影音藝術 電影、廣播、電視、傳播、紀錄片、實驗電影、微電影、動畫、綜合性或跨

領域視聽媒體創作等 

現代戲劇 現代戲劇（曲）、兒童戲劇、劇場設計、綜合性跨領域演出等 

音樂 西樂（含聲樂、管樂、弦樂、鍵盤樂、打擊樂、室內樂、大型室內樂及管弦

樂、合唱、歌劇、音樂劇等）、爵士樂、通俗樂、電子音樂（電腦音樂、數位

音樂）、民族及世界音樂、綜合性跨領域演出等 

舞蹈 現代舞、芭蕾舞、民族舞、爵士舞、其他（含舞踏、探戈、街舞、土風舞、

社交舞等）、綜合性跨領域演出等 

美術 含水彩、油畫、版畫、素描、壓克力、拼貼、綜合等、雕塑、攝影、工藝、

建築、行為藝術及其他複合媒材之創作等 

文學 古典經史文詩、小說、新詩、散文、報導文學、兒童文學、青少年文學、傳

記文學、語言（修辭演說、語言研習等） 

綜合 涉及整體藝術文化環境與政策發展之計畫或國際性藝術節、藝術行政、文化

政策研討等 

 

附表 2 【專業藝文】補助審查重點及相關規定 

藝術類型： 傳統戲曲、傳統音樂、民俗技藝、書法水墨、影音藝術、現代戲劇、音樂、舞

蹈、美術、文學、綜合藝術（以上各藝術類型之屬性分析詳參前頁） 

申請項目： 創作、演出、映演、展覽、出版、影音製作、調查研究、研討會、研習推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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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進修、兩岸/國際文化交流、空間營運管理、其他 

補助審查重點 

每期各藝術類型申請項目之審查重點，仍須以複審會議評審委員之決議為準，以下所列順序無

關考量之先後次序。 

1. 具藝術優越性。 

2. 社經資源絕對弱勢及將消失之文化藝術資產之保存及活動。 

3. 計畫主題內容具創新藝術價值。 

4. 具發展潛力及永續性營運能力。 

5. 經費預算編列確實。 

6. 具民間財源開發取得能力，獲公、私部門補助且績效良好。 

7. 過去受本局補助執行績效良好。 

8. 申請計畫應有助於促進本市藝文發展為計畫目的：（一）立案或戶籍不在本市，申請創作、

影音製作、出版、調查研究者，須提出以本市為主題創作之相關證明文件。（二）立案或戶

籍不在本市，申請演出、映演、展覽、研討會、研習推廣、研習進修、空間營運管理者，

優先考量本市辦理之計畫。  

9. 優先考量補助排練空間租金（依藝響空間網計畫獲補助者另依專案補助規定辦理）。 

10.於本局所屬館所做首次發表或創新、前瞻性之使用。 

11.空間營運管理一項，空間營運定位及規劃明確，並提供公共使用者。 

12.將自然保育、綠色生活之概念運用於創作、展演等相關活動之製作（例如創作題材或演出

製作材料等）。 

13.實質推動雙語環境建置之計畫。 

14.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計畫。 

15.鼓勵國人創作或首次發表之演出/映演/展覽/出版。 

補助 

項目 
申請條件及相關限制 

創作 
(限個人申請 

※ 文學類創作獎助申請，請另依本局「台北文學獎」規定辦理。 

 

1. 限個人創作者申請，作品數量不限。（戶籍不在本市者須提出以本市為

主題創作之相關證明文件，無證明文件者不予受理）。 

2. 必須是未曾公開發表之原創作品。 

3. 公開發表形式不拘，但視為成果報告必要之項目。 

演出映演 1. 「影音藝術類」之「演出/映演」申請案僅於第二期受理

收件。 

2. 以售票為原則。參與人次預估不得低於五成。 

3. 本項補助款如支付個人演出酬勞，應依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辦理申報扣繳事宜。 

列舉排練費、

設計費、排練

和演出場地租

金、雙語文宣

品、字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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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推動文化觀光並建置本市展演活動之雙語環境，鼓勵

有關展演文宣品、劇本、字幕相關雙語之製作，翻譯費

用可申請補助，請於演出計畫中敘明或另案申請補助。 

5. 因應演出而租借其他排練場所者，考量補助排練場所租

金，請於演出計畫中敘明或另案申請補助。 

6. 音樂類除獨奏（獨唱）得由個人提出申請外，其餘均須

以團體名義申請。 

7. 音樂類獨奏（唱）會每期補助以 20 名為限，鼓勵畢業後

或回國後首次個人演出。已連續獲本局補助三年以上者

暫不優先考量。 

8. 音樂類獨奏（獨唱）以個人提出申請為原則，若以團體

名義申請，應詳附演出者介紹（學經歷、近二年演出紀

錄及受補助紀錄、影音參考資料），並詳細說明支付演出

者之費用明細。 

刷、製作費

等。 

展覽 1. 若為售票性質，展覽觀賞人次預估不得低於一千人次。 列舉裝裱費、

文宣印刷、展

覽畫冊圖錄印

製、運輸包裝

費、場地租

金、保險費

等。 

出版 1. 申請計畫須附申請計畫之至少 3 分之 1 以上內容。翻譯

作品應檢附原著或出版社之授權書、原著作 1 份及翻譯

成品部分篇章3分之 1以上。 

2. 配合展演、研討、藝文競賽等相關活動出版品不在本項

受理範圍。 

3. 申請出版項目者均應申請 ISBN，與成果報告書一併繳交

辦理結案。 

4. 結案時須提送5本（套）獲補助之出版品至本局。 

列舉材料費、

設計費、版權

費、翻譯費

等。 

影音製作 1. 「影音藝術類」之「影音製作」申請案僅於第一期受理

收件。 

2. 以個人名義申請者，限由該片導演提出申請。 

3. 團體申請者，應檢附導演同意書。 

4. 獲文化部輔導金獎助之影片，及公共電視委製之拍攝計

畫，不得提出申請。 

5. 獲補助者於計畫結束後，除成果報告書外，應檢送附 DVD

列舉製作費、

材料費(不含

非消耗性設備

或器材購置費

用)、設備租

借費、旅運

費、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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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附件（含中文字幕），完成作品應於片尾註明本作品

由臺北市政府文化局贊助字樣。 

※ 為促進電影產業的發展，凡拍攝內容具臺北意象，有助於

城市行銷之電影，請另依本局「電影製作補助申請須知」

規定辦理。 

費等。 

調查研究 1. 申請計畫須附調查研究之至少 2分之 1以上內容。 

2. 須以提昇藝術相關領域之學術水準，或有助於促進本市

藝文發展為計畫目的。 

3. 獲補助者於計畫結束後，除成果報告書外，應檢送經打

字整理之調查研究報告及摘要（含電子檔），如有影音資

料則一併檢送CD、VCD 或 DVD。 

列舉人事費、

問卷設計調查

費、資料蒐集

費、印刷費、

旅運費等。 

研討會 

(限團體申請) 

1. 須以團體名義提出申請。 

2. 收費或售票者，應詳述收費標準、預估收費收入、公部

門補助款（表格 7說明欄加註）。 

列舉人事費、

旅運費、場

租、印刷費

等。 

研習推廣 1. 須以增進藝術欣賞人口為計畫目的，並以一般社會大眾

為對象。 

2. 收費或售票者，應詳述收費標準、預估收費收入、公部

門補助款（表格 7說明欄加註）。 

列舉師資鐘點

費及交通費、

場租、教材設

計製作、研習

手冊印刷費

等。 

研習進修 1. 須以提昇專業水準為計畫目的，學員以專業人士為主。 

2. 收費或售票者，應詳述收費標準、預估收費收入、公部

門補助款（表格 7說明欄加註）。 

列舉旅運費、

膳宿費、師資

鐘點費及交通

費、材料費、

資料蒐集費

等。 

兩岸/國際文化
交流 

1. 須以參與國際藝文組織、國際競賽、國際藝文活動，能

提昇藝術相關領域之水準，並有助於促進本市藝文發展

為計畫目的，限設籍本市或本市立案者申請。 

2. 申請者須為交流對應單位於邀請函上邀請之對象。 

列舉旅運費、

運輸交通費、

保險費、文宣

印刷費等。 

空間 

營運 
管理 
(限團體申請) 

1. 於每年第一期提出申請，以全年度申請為原則；另可提

出二年計畫，如申請二年計畫則計畫預算表及營運計畫

書須分年度編列填寫。 

2. 須以團體名義提出申請，不同團體但資源共享亦可聯合

申請。結案時應附申請者使用情形報告，及提供公共使

列舉展覽排練

場所租金、設

備租借費、維

護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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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源共享之使用記錄。 

3. 本項補助款不包括人事費，結案時不得以人事費核銷。 

4. 空間使用不得與私人住家共用。 

5. 本府委外經營館所，不得提出申請。 

﹙有關藝文團體依藝響空間網計畫申請審查通過使用台北市

公有房舍者，本局將另訂定「藝響空間網」簡易裝修專案補

助規定，相關申請文件與資格另行公告﹚ 

 

附表 2【社區文化】類補助審查重點及相關規定 

申請項目： 文化生活紀錄、藝術教育推廣、藝文活動、文化調查、文化空間美
化、其他 

補助審查重點 

每期申請項目之審查重點，仍須以複審會議評審委員之決議為準，以下所列順序無關考量之先

後次序。 

1. 有關辦理「藝文活動」項目優先考量之排列順序為「社區團體在社區場地」、「專業藝文團

體在社區場地」、「社區團體在專業場地」。另有關辦理「藝術教育推廣」項目優先考量配合

學校課程規劃設計之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2. 凸顯區域性獨特的人文風貌，尤其鼓勵以新興社區為研究、開發對象。 

3. 有效結合在地居民、空間或其他資源。 

4. 鼓勵社區居民參與、題材內容與當地有關，有助培育社區藝文人才。 

5. 具社區文化傳承與紮根。 

6. 執行能力、計畫書可行性、內容品質等。 

7. 經費預算編列確實。 

8. 過去受本局補助執行績效良好。 

9. 配合本府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舉辦，提倡全民運動，有關運動、競技之活動，且有利於社

區參與及推廣之計畫，優先考量補助。 

10.若僅屬一般社區聯誼，本局不予考量補助，例如：元宵節燈謎、中秋節烤肉、重陽節敬

老、卡拉 OK活動等。 

11.於本局所屬館所做首次發表或創新、前瞻性之使用。 

12.將自然保育、綠色生活之概念運用於創作、展演等相關活動之製作（例如創作題材或演出

製作材料等）。 

13.實質推動雙語環境建置之計畫。 

14.「社區文化類」申請「文化空間美化」項目，與藝術家合作之相關計畫，優先考量補助。 

15.申請計畫應有助於促進本市藝文發展為計畫目的：（一）立案或戶籍不在本市，申請文化生

活紀錄、文化調查者，須提出以本市為主題創作之相關證明文件。（二）立案或戶籍不在本



 
 
 
 

臺北市政府公報      104 年第  189  期 
 

 
 

 

18

市，申請藝術教育推廣、藝文活動、文化空間美化者，優先考量本市辦理之計畫。 

補助項目 申請條件及相關限制 

文化生活紀錄 1. 本市市民對所居住的社區歷史、日常生活環境、生活特徵等，以生動活

潑方式呈現，均屬之，例如：各種形式的文化地圖、攝影、文化日曆、

社區卡片、社區文化公約…等。另為配合「臺北市樹木保護自治條例」

之實施，尤其鼓勵「針對受保護樹木之相關紀錄」。 

2. 於計畫結束後，除成果報告書外，應檢送經打字整理之調查研究報告及

摘要（含電子檔），如有影音資料則檢送CD、VCD 或 DVD。 

藝術教育推廣 
(限團體申請) 

1. 須以團體名義提出申請。 

2. 凡舉辦傳統戲曲、傳統音樂、民俗技藝、影音藝術、戲劇、音樂、舞

蹈、美術、文學、綜合藝術等具文化紮根與傳承之社區藝術教育推廣，

均屬之，尤其鼓勵配合學校課程規劃設計之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藝文活動 
(限團體申請) 

1. 須以團體名義提出申請。 

2. 舉辦傳統戲曲、傳統音樂、民俗技藝、影音藝術、戲劇、音樂、舞蹈、

美術、文學、綜合藝術等或其他各種形式之藝文活動，鼓勵在地居民參

與或結合在地居民、空間、其他資源等，均屬之。 

 

附表 2 【社區文化】類總表補助審查重點及相關規定 

申請項目： 文化生活紀錄、藝術教育推廣、藝文活動、文化調查、文化空間美
化、其他 

補助項目 申請條件及相關限制 

文化調查 1. 以本市為主題所進行之各類文史調查、具歷史意義的空間調查、研究或

出版計畫，均屬之，尤其鼓勵「針對台北市新興社區或社區新議題所進

行之計畫」。另為配合「臺北市樹木保護自治條例」之實施，尤其鼓勵

「針對受保護樹木所進行之相關主題性調查」，惟樹籍資料建檔，請配合

本局已訂定之樹籍資料相關格式製作。 

2. 於計畫結束後，除成果報告書外，應檢送經打字整理之調查研究報告及

摘要（含書面 2 份及電子檔 1 份），如有影音資料則須一併檢送 CD、VCD

或 DVD。 

文化空間美化 

(限團體申請) 

 

1. 須以團體名義提出申請。 

2. 提倡相關「社區藝術彩妝」及「城市美學運動」者；在公共空間中塑造

社區藝術地景；喚起社區民眾對公共空間的關懷；藉由社區藝術運動美

化居住環境；增進居民日常生活地景中重要的集體記憶者…等，皆可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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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藝術家合作之相關計畫，優先考量補助（請附上藝術家簡歷及此次詳

細計畫執行內容）。 

4. 補助的內容為：在社區的新舊牆面、圍籬、駁坎、擋土牆、空地舖面、

受保護樹木…等，可以公開讓社區居民欣賞的任何空間場所中，進行壁

畫、大地彩繪、地方特色舖面、地面裝置、圍籬藝術化、地景藝術、樹

木保護展示等等具有豐富主題性的社區美化、藝術化之相關提案。 

5. 須在日後成果報告書中載列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完成後相同拍攝角度

的照片，以供明確對照。 

 

附表 2【弱勢團體及其他少數族群、原住民】類補助審查重點及相關

規定 

凡身心障礙者、老人、青少年、兒童、性別、客家、外僑、勞工、眷村文化
等，及原住民（聚落、習俗、語言、服飾…）之各類型藝文創作或相關活動並
對弱勢族群之文化、藝術領域有所提昇者，均屬之。 

申請項目：藝文活動、文化生活紀錄、其他 

補助審查重點 

每期之審查重點，仍須以複審會議評審委員之結論為準，以下所列順序無關考量之先後次序。

1. 主題內容具藝術創作潛力與特色。 

2. 經費預算編列確實。 

3. 執行能力、計畫書可行性、內容品質。 

4. 長期持續從事非營利服務工作。 

5. 優先考量執行者本身屬弱勢身分者。 

6. 過去受本局補助執行績效良好。 

7. 舉辦地點與企劃特色契合，可彰顯族群特質。 

8. 一般性聯誼或慰勞慈善活動，不予考量補助，例如老人聯歡、中秋節烤肉、重陽節敬老、

卡拉 OK比賽等。 

9. 於本局所屬館所做首次發表或創新、前瞻性之使用。 

10.將自然保育、綠色生活之概念運用於創作、展演等相關活動之製作（例如創作題材或演出

製作材料等）。 

11.實質推動雙語環境建置之計畫。 

12.申請者為原住民者，優先考量補助。 

13.配合本府性平推動政策，有關性別議題之藝文活動計畫，優先考量補助。 

14.配合本府新移民照顧政策，有關新移民之藝文活動計畫，優先考量補助。 

15.申請計畫應有助於促進本市藝文發展為計畫目的：（一）立案或戶籍不在本市，申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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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製作、出版、調查研究、文化生活紀錄者，須提出以本市為主題創作之相關證明文

件。（二）立案或戶籍不在本市，申請藝文活動、其他類者，優先考量本市辦理之計畫。 

補助項目 申請條件及相關限制 

藝文活動 各種針對弱勢族群或議題所辦理之展覽、演出、活動等均屬之。 

文化生活紀錄 
凡紀錄與調查身心障礙者、老人、青少年、兒童、性別、客家、外僑、勞

工、眷村文化等，及原住民（聚落、習俗、語言、服飾…）之文化特色、現

象，均屬之。 

其他 非屬前述二申請項目，然對族群之文化、藝術領域有所提昇者，皆屬之。 

 

附表 3 

臺北市政府文化局藝文補助 計畫執行績效評估表 
申請類別  申請項目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執 行 者  

●年度：          期別：第  期        補助金額：新台幣      元整 

實施日期  （共   場） 

實施地點  

●評鑑時間：    年    月    日  

票房：□售票   □不售票                  參與人數：約        人（約       成） 

評鑑項目 評鑑重點項目指標說明 評分 建議事項或補充說明 

一、計畫目標及執行成效 (60%，本項滿分 60分) 

(一)計畫執行度 

(30 分) 

實際執行內容與原計畫書內容是

否符合 
 

(二)計畫目標及效益 

(30 分) 

專業藝文類可就計畫之品質及專

業度，社區文化類可就社區參

與、突顯社區特色，弱少類可就

對弱勢族群之藝文提升及培力等

方面加以評估 

 

二、經費運用績效 (20%，本項滿分 20分) 

(一)計畫預算 

(10 分) 
計畫預算編列合理性  

(二)補助經費與效益

評估 (10 分) 

補助款運用、參與人數、售票活

動之票房入座率等 
 

 


